沈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
	申请人
	交换甲方
	房屋所有权人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受 托 人
	
	身份证件号码

(所有权人及受托人)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交换乙方
	房屋所有权人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受 托 人
	
	身份证件号码

(所有权人及受托人)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甲方房屋状况
	房屋坐落
	区                 街(路)           巷          　号

	
	房    号
	
	所在层数
	
	建筑面积
	

	
	卷　　号
	
	房屋所有

权 证 号
	沈房权证         　字第        　　　号

	
	土地使用证

(或文件文号)
	
	房屋共有

权 证 号
	沈房         　　　共字第        　　号

	
	附　　记
	

	乙方房屋状况
	房屋坐落
	区                 街(路)           巷          　号

	
	房    号
	
	所在层数
	
	建筑面积
	

	
	卷　　号
	
	房屋所有

权 证 号
	沈房权证         　字第        　　　号

	
	土地使用证

(或文件文号)
	
	房屋共有权 证 号
	沈房         　　　共字第        　　号

	
	附　　记
	

	交换双方房地产差价 (大写)
	￥:

	面  积  差
	

	备

注
	
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向房地产交易权属登记部门申请房地产交换登记。本表填报内容及提交材料是真实的，因提供虚假资料及信息而引起的法律责任，均由申请人承担。

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交换甲方(含配偶、合法共有人)签字        交换乙方(含配偶、合法共有人)签字

受托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签字

法定代表人(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(章)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（产权互换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沈阳市房产局
	以下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填写

	初审意见：

    经审核，房屋交换当事人意思表示明确，房屋交换所需资料、证件齐全。

初　审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    　　月     　日

	复审意见：

标的物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相符（非住宅房屋）。

房屋交换所需资料、证件齐全，具备房屋交换登记条件。

复　审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    　　月     　日

	核准意见：

核　准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
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    　　月     　日

	卷      号
	
	所有权证号
	

	图      号
	
	所有权证编号
	

	共有权证号
	
	共有权证编号
	

	卷      号
	
	所有权证号
	

	图      号
	
	所有权证编号
	

	共有权证号
	
	共有权证编号
	

	缮  证  人
	
	发  证  人
	

	备  　　注
	

	领  证  人
	
	领 证 日 期
	

	领  证  人
	
	领 证 日 期
	


